
信息披露

2025/9/22

星期一

A08

Disclosure

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建发致新”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１３３７

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建发致新”，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５８４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０５

元

／

股， 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３

，

１９３

，

２７７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由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２

，

６３８

，

６５５

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９

，

４７８

，

９９２

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

３

，

１５９

，

６６３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４３

，

６０３

，

７８５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１８％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１１０

，

５００

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８．８２％

。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５３

，

７１４

，

２８５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３９２．１７８０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０

，

７４３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２

，

８６０

，

７８５

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１８％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２０

，

８５３

，

５００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３８．８２％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８４７２２２７％

，申

购倍数为

５

，

０３８．４８８３４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２

，

６３８

，

６５５

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９

，

４７８

，

９９２

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

３

，

１５９

，

６６３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中信证券资管建发致新员工参

与创业板战略配售

１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４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中信证券资管建发致新员工参

与创业板战略配售

２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９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厦门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１

，

５８９

，

４９６ １１

，

２０５

，

９４６．８０ １２

厦门国升增长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１

，

５８９

，

４９６ １１

，

２０５

，

９４６．８０ １２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０

，

７７０

，

７２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４６

，

４３３

，

６１８．３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８２

，

７７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８３

，

５５６．７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２

，

８６０

，

７８５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３１

，

６６８

，

５３４．２５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３

，

２９０

，

４３２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３％

。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８２

，

７７４

股， 包销金额为

５８３

，

５５６．７０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０．１５％

，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３％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

售、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

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３

，

９１８．５９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２

，

９６４．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８５０．００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５０．９４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３４．２９

合计

８

，

２１７．８１

注：

１

、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

数上存在差异，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２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

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６６ ２７７１

联系邮箱：

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ｆｚｘ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云汉芯城（上海）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云汉芯城（上海）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汉芯城”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1,627.9025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

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

161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627.9025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27.00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

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金资管云汉芯城员工参与

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云汉芯城资

管计划” ）， 云汉芯城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55.9259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58%。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44.1853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55.9259万股，约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58%。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88.2594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1,056.876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71.80%；网上发行数量为415.1000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8.20%。 战略配售回拨

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1,471.9766万股，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5年9月19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云汉芯城” 股票415.1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2025

年9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云汉芯城（上海）互联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

数量，于2025年9月23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云汉芯城（上

海） 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2025年9月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

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

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

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云汉芯城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

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

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

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

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

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发行的有效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

户数为13,503,823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49,487,454,0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98,974,908 个 ， 配 售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09897490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云汉芯城（上海）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921.81498倍， 超过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整，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股份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294.4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762.4766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51.8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09.5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48.2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143369671%， 有效申

购倍数为6,974.97590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与发行人定于2025年9月22日

（T+1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

311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5年9月23日（T+2日）公布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云汉芯城（上海）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22日

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立

科密”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5〕1170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42.28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为4,504.4546万股，发

行股份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为18,017.8184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50.4454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 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金额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

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

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354.7776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7.8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95.6678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2,528.077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60.92%；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21.600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39.08%。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4,149.6770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瑞立科密于2025年9月19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瑞立科密” 股票1,621.6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5

年9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于2025年9月23日（T+2日）16:00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瑞立科密汽

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5年9月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

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

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

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

购、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

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

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

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15,614,516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58,460,934,500股，配

号总数为316,921,869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31692186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771.88792倍，高于100倍，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向上取整至500

股的整数倍，即1,659.9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68.177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0.9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281.500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 79.08% 。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07085741%，有效申购倍数为4,828.91771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与发行人定于2025年9月22日

（T+1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

311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5年9月23日 （T+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金融时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22日


